
4.2.6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

第 1 款，随着社会和技术的进步，以及人们对建筑的需求不断提升，若建筑不能满足使用需

求的变化，很大可能将以被改造或拆除告终，成为“短命”建筑。本款旨在鼓励采取措施提升建筑

适变性，有利于使用空间功能转换和改造再利用，避免建筑“短命”。建筑适变性包括建筑的适应

性和可变性。适应性是指使用功能和空间的变化潜力，可变性是指结构和空间上的形态变化。通过

利用建筑空间和结构潜力，使建筑空间和功能适应使用者需求的变化，在适应当前需求的同时，使

建筑具有更大的弹性以应对变化，以此获得更长的使用寿命。如采用大开间和进深结构方案、灵

活布置内隔墙等措施提升建筑适变性，减少室内空间重新布置时对建筑构件的破坏，延长建筑使用

寿命。采取通用开放、灵活可变的使用空间比例或采取建筑使用功能可变比例为实际采取措施所围

合的建筑面积与总建筑面积的比值。 

第 2 款，根据现行行业标准《装配式住宅建筑设计标准》JGJ/T 398 的规定，管线分离是指建

筑结构体中不埋设设备及管线，将设备及管线与建筑结构体相分离的方式。管线与结构、墙体的寿

命不同，给建筑全寿命期的使用和维护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建筑结构与设备管线分离设计，有利

于建筑的长寿化。建筑结构不仅仅指建筑主体结构，还包括外围护结构和公共管井等保持长久不

变的部分。建筑结构与设备管线分离设计便于设备管线维护更新，保证建筑能够较为便捷地进行

管线改造与更换，从而达到延长建筑使用寿命目的。装配式建筑采用 SI 体系，即支撑体 S 

（Skeleton）和填充体 I（Infill）相分离的建筑体系，认为实现了建筑主体结构与建筑设备管线分

离。管线分离的技术要求和计算方法符合《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 51129-2017。管线分离比

例以单栋建筑为评价对象，如果以建筑群为评价对象，则需要各单栋建筑的管线分离比例均符合

条文规定的比例要求。 

第 3 款，指能够与第 1 款中建筑功能或空间变化相适应的设备设施布置方式或控制方式，既

能够提升室内空间的弹性利用，也能够提高建筑使用时的灵活度。比如家具、电器与隔墙相结合，

满足不同分隔空间的使用需求；或采用智能控制手段，实现设备设施的升降、移动、隐藏等功能，

满足某一空间的多样化使用需求；还能采用可拆分构件或模块化布置方式，实现同一构件在不同

需求下的功能互换，或同一构件在不同空间的功能复制。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建筑适变性提升措施的设计说明；评价查阅

相关竣工图、建筑适变性提升措施的设计说明。 


